
招收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
	研究生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定向就业单位
	

	学习形式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层次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工作处
 年   月   日
大连交通大学招收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
根据上级部门关于研究生招生管理的有关文件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的有关规定，三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用人单位即定向就业培养单位                          （简称甲方），招生单位即培养单位大连交通大学（简称乙方），经协商从        年招收的研究生中确定         （简称丙方）为定向就业培养研究生。

二、研究生招生工作由乙方负责，按乙方录取标准录取。正式录取前甲、乙、丙三方签订招收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由乙方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丙方的学费、住宿费标准及缴纳程序按乙方规定执行，其户口、人事档案、工资关系等不转至乙方，丙方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等由甲方与丙方按照双方协议或约定办理。

四、丙方在学习期间，必须遵守乙方的学籍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丙方中途退学和受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处分或其它原因被取消学籍，由乙方做出决定，由甲方接受处理。
五、丙方学习期满，符合研究生毕业条件，乙方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乙方授予学位。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保存一份，该协议自丙方取得正式学籍之日起有效。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及甲、乙、丙三方的其它承诺应在备注栏中明确说明，并视为本协议书的一部分。

     甲方单位  （公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  （公章）：

     乙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甲方单位详细地址：
乙方开户银行：大连建设银行沙河口支行
账        号：2120150040005300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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